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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中院积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司法
助力最优营商环境建设

田舍郎 沈羽石/文

为更好地服务保障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首位战略，推动“争先创优、追梦奔跑”，日前，嘉

兴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姚海涛带领班子成员、全

市基层法院院长等赴上海、江苏法院考察，与两地

法院就长三角审判资源开放共享、跨域立案、审判

协同、执行协作等进行深入交流，并就继续在应用

创新引领、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司法和审判能

力现代化、共同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达成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要

在公共服务一体化体制方面进行探索。司法是重

要的公共服务，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世界银

行《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也专门设立了“执行合

同”指标，用来评估各经济体的司法是否能有效助

力商业发展。在世界银行看来，司法效率、司法成

本、司法程序质量三大要素，决定了司法能否给出

解决商业纠纷的最优答案。我国现有的按行政区

划设立法院的格局，难以避免不同法院司法服务

质量参差不齐、裁判尺度不统一甚至形成诉讼“主

客场”的问题，同时各地法院承担业务量有很大差

距，有的地方司法资源出现闲置，但也无法在异地

法院之间进行有效调剂。

为此，市法院提出借助嘉兴“互联网+审判”

创新优势，探索跨区域一体化司法建设，分两个步

骤实施：第一阶段，探索市域一体化司法。拟从知

识产权案件入手，在全市范围挑选5至7名资深法

官组成专业化审判团队，负责审理全市所有一审

知产案件，案件全流程在线办理、统一合议，提供

一站式、无差别、同质化服务，确保办案高效、裁判

统一、全程留痕。法官可集中办公，也可依托办案

平台在原法院异地办公。在积累经验基础上，逐

步向民事及行政、执行案件拓展。第二阶段，推动

长三角跨区域一体化司法。市法院已指导嘉善、

平湖法院先行与上海青浦、金山法院、江苏吴江法

院就跨区域案件审理、强制执行、诉讼服务等开展

协作。未来将实现三地法官团队统一审理跨区域

案件，构建信息时代的司法运行新模式，助推长三

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嘉兴市法院探索“长三角一体化司法”的工作

思路，得到省高院李占国院长和最高法院司改办、

信息中心等相关部门的肯定和支持，同时引起省

委办公厅“积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课

题组的高度重视，课题组专门致函要求提供有关

经验做法、思路举措和意见建议。市法院将在市

委和市委政法委领导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推

动审判方式、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努

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标杆、新型诉讼模式

的实验田、跨区域制度创新的样板间。

随着网络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总能

在网上发现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很多的还涉及人

身攻击。虽然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但网上

骂人到底算不算犯法？如果有人骂人，法律又将

如何处理呢？近日，桐乡法院就受理了一件因网

上骂人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原告周某和被告杨某原为桐乡市某房产销售

公司的同事，双方由于佣金分配问题产生纠纷，杨

某还指责周某私自将其客户拉走。于是，双方在

同事群中产生争执，继而从该群发展至其他微信

群，矛盾迅速激化。2019 年 1 月，杨某在一拥有

近五百名业主的微信群中发布不利于周某的负面

信息，对周某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周某得

知后，将杨某起诉至桐乡法院，要求杨某立即停止

侵犯名誉权的行为，并对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在承办人第一次联系被告杨某时，杨某情绪

激动，向承办人反复陈述虽然其在业主群中发表

该言论，但起因是周某拖欠其佣金，并挖走其客户

所致。在此后的调解工作中，杨某甚至以微信被

盗为由，对侵犯言论不知情来推脱责任。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公民的名誉权受法律保

护，任何人均不得以各种形式侮辱、毁损他人的名

誉。为此，承办人多次联系双方来法院调解，向杨

某释明其行为的性质及危害性。在承办人的疏导

下，杨某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危害性并主动承认了

错误，同时表示愿意向杨某道歉。

考虑到杨某对周某的名誉侵权行为范围尚且

较小，仅局限于某一微信群中，鉴于杨某已退出该

群，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由被告杨某连续三天在

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对原告周某的道歉声明，内

容需经法院审核且不得屏蔽任何好友，为原告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此外，

承办人还告知杨某如不按约履行，法院将选择一

家在本市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刊登其道歉的

主要内容，相关费用由被告杨某负担。同时，承办

人也做了原告周某的工作，使周某主动放弃其余

的诉讼请求。

在此后的三天中，承办人利用微信监督杨某

的道歉行为，杨某也按约在其朋友圈连续三天发

布了道歉声明。

很多人认为，在网络上说什么话都是自己的

自由，可以尽情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实不然。网络

上骂人实际上仍然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只不过侵

权的方式和载体比较特殊而已。所以，归根结底

一句话：网络有风险，说话须谨慎，稍微不注意，官

司找上门。 罗静之/文

遇到网络暴力，不做“沉默的羔羊”

“椰树”牌椰汁在现在的市面上可谓随处可

见，知名度也不小，也是各种宴请聚会上很受欢迎

的饮品。但是你有没有遇到过等喝了才发现自己

的喝的并不是“椰树”牌的饮品，而是其他品牌，但

为何在打开之前却没发现。

认真看了包装，才发现原来是有其他商家刻

意山寨了“椰树”牌椰汁的特有包装，采用了与“椰

树”牌椰汁高度相似的产品包装，以假乱真，误导

了消费者，让消费者以为自己购买的就是“椰树”

牌椰汁。

近日，海宁法院就审理了由“椰树”牌椰汁的

生产商椰树集团公司起诉山东某乳业公司的一起

不正当竞争案件。原告起诉称，原告公司的“椰

树”牌椰汁有着自己特有的包装，已使用多年，而

这家山东公司采用的包装样式和原告的包装有着

高度相似性。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并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保护的特有包装

经原告多年使用和大力推广，市场认知度较好，该

包装样式与原告的产品已经产生了高度关联性，

具有区分产品来源的作用，应予以保护。被告山

东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了和

原告包装高度近似的包装样式，以消费者的一般

注意力，无法对两者产生较明显的识别，已经具备

了产品来源的混淆性质，故被告的这种经营行为

构成了知识产权的侵权。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

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损失和维权支出共 11 万

元。

承办法官提醒，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应自

主创作自己产品的包装效果，积极回避与市场知

名度较高的产品构成近似的包装样式，在提升自

身产品的包装宣传上下功夫，而不是采取“搭便

车”的不法行为，欺骗消费者。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时，如果已经有心仪的商品，则一定要仔细辨别，

认准商标，以免上当。同时，对于购买到的假冒伪

劣商品，一定要积极拿起法律武器，向有关部门举

报或直接以消费者身份起诉厂家进行合理合法的

维权，保护自我权益。 海薇/文

如此包装要不得


